
【法官说法】

网络因其开放性、 匿名性

等特点成为民众表达意见、 分

享日常、 互动交流的首选平

台， 但广大网民在自由发表

网络言论的同时， 应自觉接

受法律规范的指引， 恪守法

律边界， 不得将未经证实的

内容通过网络平台等渠道公

开扩散。

网络平台也应从内容真实

性、 他人名誉损害性、 违法背

俗性等方面对平台内言论尽到

合理核实义务， 如经核实该言

论确实存在侵害他人权益情

形， 应及时采取一定的监管措

施， 积极引导网络用户理性发

言、 文明发言， 积极弘扬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

社交平台需通过技术监管

与规则约束筑牢防护网， 当非

理性情绪化作谩骂攻击， 甚至

是“开盒” 行为撕破隐私边界

实施网络霸凌， 这不仅违背了

数字时代的文明公约， 更可能

触及法律红线。 唯有平台责任

与个体自律形成协同治理机

制， 方能让网络空间真正成为

理性对话的精神家园。

本报讯 近年来， 出国

务工十分流行， 成了很多人

谋取高薪的新选择， 但面对

陌生的文化， 出国务工也面

临着更多的风险。 近日， 松

江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讨

要出国务工手续费的案件。

王某想要去新西兰务

工， 但是苦于没有门路， 遂

找到上海某公司， 想要通过

该公司为其办理出国的手续

等事宜， 为此， 双方签订了

一份《劳务中介服务合同》，

王某还支付了 5 万余元的手

续费。 合同约定： 上海某公

司依据王某的特长、 外出意

向国家、 工资及福利待遇，

为王某办理出国务工业务，

以便王某能够顺利到国外工

作。 合同期限为 5 个月， 若

合同期限内因不可抗力因素

导致服务事项无法成功， 可以

延长 1 个月。 另外， 双方还约

定了合同的解除等事宜。

合同签订后， 早已过了 6

个月的时间， 王某一直在苦苦

等待公司为其安排的国外高薪

工作， 但公司总以各种理由推

脱， 无奈王某只得提出解除合

同， 要求返还支付的相关费

用， 但上海某公司拒不理睬。

王某无奈将上海某公司告上法

庭， 讨要已付的 5 万余元手续

费。

原告王某认为： 其已经与

被告上海某公司签订了《劳务

中介服务合同》， 为此还支付

了 5 万余元的手续费， 被告上

海某公司有义务在合同期间内

为其办理出国手续， 既然被告

上海某公司在合同约定的期间

内无法为原告王某办理出国手

续， 被告公司应当退还原告王

某已经交纳的手续费等费用。

被告公司认为， 受原告王

某的委托后， 为尽快给原告王

某办理出国手续积极寻找第三

方进行合作， 但因第三方公司

涉及刑事犯罪被公安机关立案

侦查， 导致被告公司支付给第

三方的合作款也无法拿回， 故

无法归还原告王某已付的手续

费。

松江法院经审理认为，

被告公司未经有关部门批准

就从事境外就业中介活动，

显然有违国家法律、 法规的

规定。 因此， 双方签订的服

务合同属于无效合同， 被告

公司理应退还原告王某手续

费。 经过法官释法明理， 考

虑到原告王某在签订合同前

并未审查被告公司的资质， 以

及公司将钱款支付给第三方

后， 尚未追偿到位的情况， 双

方在法院的主持下自愿达成协

议， 被告公司分期退还原告王

某手续费 37000 余元。 该案以

调解方式予以化解。

本报讯 当前， 社交平台

已成为人们分享兴趣爱好的主

要阵地， 但部分网民从观点分

歧演变为恶意谩骂， 从意见争

论升级为人身攻击， 甚至还有

“开盒” 等侵犯个人隐私的恶

劣行为。 近日， 黄浦区人民法

院就开庭审理了这样一起案

件， 法院最终认定谩骂行为构

成名誉权侵权。

某日， 某知名动漫的爱好

者们举办了一场非盈利性粉丝

群体线下活动。 该动漫的资深

粉丝小林作为活动工作组成员

组织并参加活动。 在此之前，

小林曾向一位画师约稿购买了

一张动漫海报。

活动当天， 小林将海报

公开亮相， 与同好共赏。 几

天后， 画师在社交媒体上上

传分享了该海报， 并宣称将

对该画作进行实体复刻和通

贩（意为某种商品或服务被公

开出售）。

然而， 另一位参加活动的

粉丝小文因不满工作组对活

动支出的公示方式， 在社交

平台上对涉案海报的版权和

通贩事宜提出质疑。 在无切

实凭据的情况下， 小文公开

指责小林用工作组的资金约

稿， 与画师合谋侵权贩卖海

报用来圈钱， 用带有明显主

观色彩和道德指控的字眼进

行了辱骂。

实际上， 画师在个人社交

平台上公开称， 通贩该画作为

个人商业行为， 没有与任何人

合作。 小林认为小文在社交平

台上发布的言论明确指向自

己， 并已在特定圈子内造成较

为广泛的不良影响， 侵犯了自

己的名誉权， 所以将小文诉至

法院。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小林

作为活动的工作组成员， 对于

相关活动参加人员所提出的质

疑， 有必要的容忍义务。 但小

文所发布的涉案言论中使用了

带有明显主观色彩和道德指控

的词句对小林进行否定性评

价， 公开贬损他人人格， 且小

文亦未能举证证明其发布的言

论属实， 其行为明显违法， 构

成名誉权侵权。

鉴于小文发布的内容已指

向小林的社交媒体账号， 小林

作为该账号的使用人， 可以认

定小林系小文相关言论的指向

对象。 小文在社交平台公开发

文， 其言论内容能为不特定第

三人所知悉， 即便传播范围较

小也不影响其行为构成侵权的

认定。 综上， 小文在社交平台

上发布的涉案内容侵犯了小林

的名誉权， 应承担赔礼道歉等

侵权责任。 一审判决后， 双方

均未上诉。

原告李某在铁路某站进

站安检时， 被发现随身携带

的电脑机箱内存有 11 把刀

具， 包含 2 把菜刀和 9 把水

果刀。 由于随身携带可能危

及旅客人身安全的刀具，李

某被安检人员拒绝进站。

为能按时乘车， 李某将

刀具交由铁路运输方代为保

管。 铁路运输企业向其出具

了《铁路物品保管单据》 并

由李某签字确认。 该保管单

明确了有关委托声明： “因

携带铁路旅客运输限制物

品， 不能交送行人带回（或

办理托运）， 自愿委托铁路

车站保管， 自委托保管之日

起 30 日内自行到委托保管

的铁路车站取回， 逾期不取

为主动放弃， 由铁路车站按

无主物品处理。”

后由于李某未在30日内

取回刀具， 铁路车站遂将该

保管物作为无主物品处理。

李某得知此事后， 将铁

路运输企业诉至上海铁路运

输法院， 请求法院判决被告

返还代保管物品或赔偿损

失， 立即停止禁止有关刀具随

身携带的业务操作要求并公开

书面致歉。

法院经审理查明， 被告安

检处张贴的《铁路进站乘车禁

止和限制携带物品的公告》

中， 规定了不能携带的器具包

括可能危及人身安全的菜刀、

餐刀等利器。 原告通过 12306

网上订票系统购买火车电子客

票时， 12306 平台信息服务中

也提示了旅客随身携带品事

项， 其中同样涉及前述公告中

不能携带菜刀等利器的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 规定， 有证据证明占有

人无权占有动产的， 权利人可

要求返还原物。 侵害物权， 造

成权利人损害的， 权利人可以

依法请求损害赔偿， 也可以依

法请求承担其他民事责任。 本

案中， 原告将自己所有的刀具

交由被告代为保管， 被告亦向

原告明确了有关代为保管的时

限及逾期未取回的后果。 现原

告逾期未取， 被告按无主物处

理， 并无不当。 原告要求返还

该刀具， 缺乏依据。

被告作为铁路运输企业，

负有铁路安全管理、 保障铁路

运输安全和铁路旅客人身安全

的责任， 其依法有权对进站旅

客随身携带物品进行安全检

查。 原告携带十余把刀具， 被

告安检人员认定原告的行为危

及旅客人身安全， 拒绝携带进

站，符合安全要求，合法合理。

现原告认为被告对其作出的安

检处置侵害其民事权益， 理由

不能成立，法院不予支持。

据此， 上铁法院依法作出

判决， 驳回原告李某的全部诉

讼请求。 宣判后， 原、 被告均

未上诉， 判决现已生效。

【法官说法】

公共秩序关乎每个公民的

切身利益。 铁路运输企业有权

对旅客携带物品进行安全检

查， 拒绝携带危险物品者进站

乘车。 承运人应当严格履行安

全运输义务， 及时告知旅客安

全运输应当注意的事项， 旅客

对承运人为安全运输所作的合

理安排应当积极协助和配合。

□ 见习记者 王葳然 通讯员 周华

我国法律对于铁路旅客禁止、 限制携带和托运的物品有着明确的规定。 男子李某携带 11

把刀具想要进站被拒绝， 于是将刀具交由铁路运输方代为保管并签署了 《铁路物品保管单

据》。 30 天后， 由于刀具未被及时取回， 车站遂将该保管物作为无主物品处理。 李某得知后，

将铁路运输企业告上法庭， 要求返还物品或赔偿损失， 法院会支持他的诉求吗？

带11把刀过安检 托管后逾期未取回
被作为无主物品处理后 男子将铁路运输企业告上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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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络平台谩骂他人
“键盘侠”该担何责？
法院：构成名誉权侵权

□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严佳颖

花5万元想出国务工 却遭中介拖延
法院判决合同无效 应退还手续费

□ 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孙洪阳


